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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法 規 

※※※※※ 

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48674 號 

 

修正「苗栗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七條。 

附修正「苗栗縣地政士懲戒委員會組織規程」第二條、第七條。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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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6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41464 號 

 

廢止「苗栗縣工業區開發管理基金收支保管及運用辦法」。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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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6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41458 號 

 

廢止「苗栗縣政府獎勵民間投資審議委員會設置及審議規則」。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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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令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 
府行法字第 1110238847 號 

 

訂定「苗栗縣協助動物保護事項補助辦法」。 

附「苗栗縣協助動物保護事項補助辦法」。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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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 告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9 日 

府地價字第 1110250867B 號 

 

主旨：公告「苗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附表 

      部分單價修正，並自 112年 1月 1日實施。 

依據：苗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第 29-1條暨苗 

      栗縣 111年第 3次地價及標準地價評議委員會會議紀錄。 

公告事項：「苗栗縣辦理公共工程建築改良物拆遷補償自治條例」附表部 

           分單價修正，如附件。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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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1 月 30 日 
府地籍字第 1110229536B 號 

 

主旨：公告註銷曾炳煥地政士之開業執照。 

依據：地政士法第 10條及第 15條第 1項第 1款規定。 

公告事項： 

一、姓名：曾炳煥 

二、證書字號：(79)台內地登字第 002623號 

三、開業執照字號：(80)苗縣地登字第 000019號 

四、事務所名稱：曾炳煥地政士事務所 

五、事務所地址：苗栗縣頭份市廣興里 2鄰中華路 174號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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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7 日 
府商都字第 1110249075B 號 

 

主旨：公開展覽「竹南科學園區暨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主要計畫案」及  

      「擬定竹南科學園區暨周邊地區特定區計畫細部計畫案」都市計 

      畫書、圖及召開說明會，並徵求公民及團體意見。 

依據：「都市計畫法」第 19、23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本案都市計畫之變更機關為苗栗縣政府。 

二、公開展覽期間自 111年 12月 28日起 30天，任何公民或團體得於   

    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地址，向本府提出意見，由苗 

    栗縣都市計畫委員會予以參考審議。 

三、公開展覽說明會訂於 112年 1月 9日（星期一）上午 10時 30分假 

    竹南鎮公所 3樓大禮堂召開及 112年 1月 9日（星期一）下午 2時 

    30分假頭份市公所 3樓大會議室，請踴躍參加。 

四、為因應 COVID-19疫情及配合防疫措施規定，考量說明會場地為室 

    內空間，請與會人員務必全程佩戴口罩並配合量測體溫，未佩戴口 

    罩，或額溫攝氏 37.5度以上者，不得與會。 

五、旨揭都市計畫書、圖公開展覽於本縣竹南鎮公所、頭份市公所及本 

    府工商發展處（都市計畫科），請踴躍洽閱（亦可上網瀏覽，網 

    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3.aspx）。 

 六、張貼公告時間至少 30日。 

 

 

縣長  鍾東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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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2 日 
府文資字第 1110015542B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文化觀光局 111年 12月 13日苗文資字第 

      1110015145B號函「苗栗縣公館鄉『公館林家夥房下公廳』申請歷 

      史建築」現勘會議紀錄，應送達林清樹等 1人。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受文者林清樹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本府無法送達旨揭開 

          會通知單，請於公告日起 20日內向本府文化觀光局文化資產 

          科洽領，逾期視同送達，特此公告。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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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2 日 
府地價字第 1110245927B 號 

 

主旨：公告註銷本府所核發林名鍾等 6人（詳如清冊）所持因有效期限 

      屆滿而未依規定辦理換發之不動產經紀人證書。 

依據：不動產經紀業管理條例施行細則第 18條 

公告事項：註銷之不動產經紀人姓名及其證書資料詳如附表清冊。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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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2 日 

府行新字第 1110245613 號 

 

主旨：公告「本縣 112年度有線廣播電視系統收視費用相關事宜」。 

依據：依據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委員會決議暨國家通訊傳播委 

      員會(NCC)發布施行「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收費標準」辦 

      理。 

公告事項：核定本縣吉元有線電視股份有限公司及信和有線電視股份   

          有限公司 112年度收視費用如下： 

          一、基本頻道收視費用： 

           (一)方案 A：每月每戶新台幣 200元。(含 27個有線電視 

                       頻道)。 

           (二)方案 B：每月每戶新台幣 560元，季繳新台幣 1,665 

                       元，半年繳新台幣 3,270元，年繳新台幣 

                       6,420元。系統經營者不得對同戶分機另收     

                       基本頻道收視費用。對於縣府登記有案之低 

                       收入戶每月收視費用為免費，並酌予優惠裝 

                       機。 

          二、裝機費： 

           (一)主機裝機費：新台幣 1,500元。 

           (二)單一分機裝機費：對於主機裝機時裝置者為新台幣  

                               500元；於主機裝機後設置者為新 

                               台幣 800元。                                                   

           三、復機費： 

           (一)原訂戶在契約終止三個月後申請復機者視為新裝機 

               戶，比照一般裝機費收費。原訂戶在契約終止三個月 

               內(含三個月)申請復機者，免收復機費。但停機係因 

               原訂戶違反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定型化契約應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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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 12條第 2項規定者，不在此限。 

          (二)原訂戶在契約有效期限內暫停收視三個月而申請復機 

              者，免收復機費。逾三個月，再申請復機者，每戶收 

              復機費新台幣 200元；暫停收視期間不得收取基本頻 

              道收視費用。 

          四、移機費：室內者，每機新台幣 500元；室外者，每機 

              新台幣 800元。 

          五、系統經營者對於訂戶之收視費用，得視區域特性、社 

              區規模及議價結果等市場狀況，差別收費，但不得高 

              於本府公告之收視費用。 

          六、系統經營者應依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規範之契約書範 

              本、公告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定期化契約應記 

              載及不記載事項，與訂戶簽訂收視契約並履行之。 

          七、系統經營者應配合本府加強進行有線電視纜線地下化 

              之工程及有線電視相關之建設，以美化市容並提升有 

              線電視訂戶收視品質。 

          八、系統經營者收費不當而有損害訂戶權益或有損害之虞 

              時，則依有線廣播電視法及其他相關規定處理之。 

          九、依有線廣播電視法第 41條規定，系統經營者應無償提 

              供一個以上公用頻道供政府機關、學校、團體及民眾 

              播送公益、藝文、社教等節目。 

          十、系統經營者提供頻道數量與品質，若有足以影響收視 

              戶權益時，本府將召開有線廣播電視系統費率審議委 

              員會重新審定收視費用。 

          十一、中央法規如有修正，從其規定。 

          十二、附帶決議：建議於 113年度檢討 

           (一)方案 A提出優惠方案及頻道數增加。 

           (二)增加分組方案。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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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22 日 

府文資字第 1110015543B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文化觀光局 111年 12月 15日府文資字第 

      1110015305號函「111年第 3次苗栗縣古蹟歷史建築紀念建築聚 

      落建築群審議會」開會通知單，應送林清樹等 1人。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受文者林清樹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本府無法送達旨揭開    

          會通知單，請於公告日起 20日內向本府文化觀光局文化資產 

          科洽領，逾期視同送達，特此公告。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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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6 日 

府農畜字第 1110241848B 號 

 

主旨：公告註銷本縣苗栗市「永昌農牧場」（苗栗市新川里 5鄰大坑 27 

      號，現為苗栗市南勢坑段下南勢坑小段 923-1地號，登記飼養公 

      雞 25隻、母雞 200隻）1張。 

依據：畜牧法第 8-1條辦理 

公告事項：註銷本縣苗栗市「永昌農牧場」之畜牧場登記證書 1張（如附 

          件）。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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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6 日 
府文資字第 1110015306B 號 

 

主旨：公示送達本府文化觀光局 111年 11月 15日苗文資字第 

      1110013892號函「苗栗縣公館鄉公館行修寺列冊追蹤、公館林家 

      夥房下公廳申請歷史建築、縣立公館國民中學日式宿舍大同路學 

      府巷 1、6、7、9號提報歷史建築現勘」開會通知單，應送達林清 

      樹等 1人。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78條、第 80條及第 81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受文者林清樹因應為送達之處所不明，致本府無法送達旨揭開 

          會通知單,請於公告日起 20日內逕向本府文化觀光局文化資產 

          科洽領，逾期視同送達，特此公告。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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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3 日 
府商產字第 1110238834B 號 

 

主旨：公告公開展覽「苗栗縣國土功能分區圖、繪製說明書、土地清 

      冊」（草案）及舉辦公聽會。 

依據：國土功能分區圖及使用地繪製作業辦法第 6條規定辦理。 

公告事項： 

一、公開展覽日期：自 111年 12月 20日起至 112年 1月 18日止公告    

                  展覽 30日。 

二、公開展覽地點：本案相關紙本書圖分別陳列本府工商發展處、地政  

                  處及本縣鄉（鎮、市）公所，亦可至苗栗縣國土計 

                  畫資訊網（https://bit.ly/3FhXui6）及內政部營 

                  建署「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專區 

                 （https://bit.ly/3VHAYGt）下載電子檔閱覽。 

三、如欲透過地段地號查詢國土功能分區及其分類與使用地（草案）繪   

    製結果，可至內政部營建署「直轄市、縣（市）國土功能分區圖草 

    案公開展覽查詢系統」（https://bit.ly/3uEhRBh）圖台查詢。 

四、公聽會將於本縣 18鄉（鎮、市）各辦理 1場次，日期及地點詳附 

    件。人民或團體得於公開展覽期間內，以書面載明姓名或名稱及地 

    址，向本府工商發展處或地政處提出陳述意見，以供本縣國土計畫 

    審議會議審議參考。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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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12 日 
府商都字第 1110224976B 號 

 

主旨：公告「擬定頭屋都市計畫細部計畫」計畫書、圖，並自民國 111  

      年 12月 14日零時起發布實施。 

依據： 

一、「都市計畫法」第 21條及第 23條規定。 

二、本府 111年 12月 12日府商都字第 1110224976A號函。 

公告事項： 

一、本計畫書業經本縣都市計畫委員會民國 107年 10月 3日第 275次 

    及 109年 11月 16日第 288次會議審決，並經本府 111年 12月 12 

    日府商都字第 1110224976A號函核定在案。 

二、本案計畫自民國 111年 12月 14日零時起發布實施，計畫範圍內土 

    地應依本計畫書內容、都市計畫法、建築法等相關法令規定實施建 

    築管理。 

三、需閱覽本計畫書、圖者，請至本縣頭屋鄉公所或本府工商發展處 

   （都市計畫科）閱覽（亦可上網閱覽，網址 

    http://urbanplanning.miaoli.gov.tw/upmiaoli/urbanplan01/05.aspx）。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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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草 案 

※※※※※ 

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9 日 
府環空字第 1110083985B 號 

 

主旨：預告「劃設苗栗縣第二期空氣品質維護區及實施移動污染源管制 

      措施」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一百五十四條第一項規定。 

公告事項： 

一、訂定機關：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訂定依據：空氣污染防制法第四十條規定。 

三、草案如附件。 

四、對於本草案內容如有意見或疑問，請於本預告刊登公報之日起一個 

    月內，以書面向本府陳述意見或洽詢。 

(一)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環境保護局。 

(二)地址：苗栗縣後龍鎮校椅里高鐵一路 95號。 

(三)電話：037-558558#242。 

(四)傳真：037-726201。 

(五)電子郵件：wcchou@mail.mlepb.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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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栗縣政府  公告 

 

中華民國 111 年 12 月 6 日 
府衛醫字第 1110025775 號 

 

主旨：預告「苗栗縣大量傷病患救護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第七條」修 

      正草案。 

依據：行政程序法第 154條辦理。 

公告事項： 

一、修政機關：苗栗縣政府 

二、修正依據：苗栗縣大量傷病患救護辦法第二條、第六條、第七條修 

              正草案及總說明如附件。 

三、對於公告內容有任何意見或修正建議者，請於本公告刊登公報日起 

    7日內陳述意見或洽詢。 

四、承辦單位：苗栗縣政府(衛生局醫政科)。 

五、地址：苗栗縣後龍鎮光華路 373號。 

六、電話：037-558307。 

七、傳真：037-558308。 

八、電子郵件：mlh237@ems.miaoli.gov.tw。 

 

    

縣長  徐耀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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